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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奥（福建）环保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环保阻燃吸音聚酯装饰材料的生产技术

升级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4年 6月 1日，诺奥（福建）环保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根据《诺奥（福建）环保家

居用品有限公司环保阻燃吸音聚酯装饰材料的生产技术升级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监测报告》，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诺奥（福建）环保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环

保阻燃吸音聚酯装饰材料的生产技术升级改造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诺奥（福建）环保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位于长泰经济开发区兴泰工业园，主要生产普通

针刺毯、涤纶无纺印花地毯、差别化 BCF高性能纱线。由于目前市场上流通的产品主要

为有色纤维做成的单色吸音板，印花产品较少，且均为单片印花点缀使用。难以形成规模

化生产，故本公司通过对传统的进口数码印花生产线、国内知名品牌的无纺设备生产线进

行改造，综合改造成可以批量生产阻燃聚酯印花吸音板的生产线、阻燃聚酯普通吸音板的

生产线。因此本公司对原有厂房内 2#高清数码印花线一条、无纺针刺生产线两条（1#、

6#）进行技术改造，并新增一条针刺生产线（2#）年产 180万平方米坯布用于印花吸音板

生产。本项目完成后项目生产规模为年产 300万平方米阻燃聚酯印花吸音材料（180万平

方米印花吸音板+120万平方米普通吸音板）。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技改项目于 2023年 04月 04日获得漳州市长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的关于环保阻燃吸

音聚酯装饰材料的生产技术升级改造项目的备案，编号为闽工信备[2022JE070001号；项

目于 2023年 07月委托深圳市佳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诺奥（福建）环保家居用品有

限公司环保阻燃吸音聚酯装饰材料的生产技术升级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并于

2023年 11月 10日获得漳州市长泰生态环境局关于《诺奥（福建）环保家居用品有限公

司环保阻燃吸音聚酯装饰材料的生产技术升级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函（漳泰

环评审〔2023〕表 46号）。技改项目于 2023年 12月开工并于 2023年 12月进入试运行。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额为 3150万元，实际环保投资为 75万元，占工程总投资的 2.3%。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主要对技术改造升级的 2#高清数码印花线一条、无纺针刺生产线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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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进行、新增的针刺生产线（2#）及水煤浆供热更改为清洁能源天然气供热方式

进行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次验收对比环评内容变动情况为：

1、DA002排气口合并至 DA001，该变动属减少废气排放口，不属于重大变动。

2、DA001、DA003~DA007、DA009排气筒实际高度为 16m，比环评中高出 1m，不

属于重大变动。

3、本次技改危险废物无槽渣、废化学品包装物产生，废油墨为技改前项目产生，本

次技改不新增废油墨产生量。该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第二十四条“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

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对于

重大变动的界定；对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详见表 2-9），本

项目不属于重大变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环保措施基本得到落实，有关环保设施

已建成并投入正常使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次技改无生产废水产生，无新增员工废水。

（二）废气

本技改项目运营期间废气主要来自生产过程中喷墨挥发有机废气、印花烘干有机废

气、热溶胶熔融挤出废气及燃料废气。

（1）喷墨挥发有机废气、印花烘干有机废气

项目通过以旧换新的形式购进更加新型环保的高清印花机，并采用水性墨水进行喷

墨。项目喷墨、印花烘干生产过程中会产生有机废气。喷墨挥发有机废气、印花烘干后有

机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通过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统一由一根 15米排气筒（DA001）

排出。

（1）热溶胶熔融挤出废气

热熔缸中加入热熔胶待温度达到胶的熔点，启动加压装置输胶到加热腔体装置，调好

腔体间距让胶涂在胶辊，开启气缸让胶辊靠在无纺底层，起动运行，让胶涂在无纺布底层，

同时引入无纺印花层经过热辊进行粘合，在此过程中热塑性树脂混合物少量挥发，从熔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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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缝隙中逸出。热溶胶熔融产生的少量有机废气无组织排放。

（2）燃料废气

水煤浆锅炉技改后使用清洁能源天然气作为燃料，由天然气管道把天然气输送到各个

烘箱的燃烧头上，天然气在燃烧头上燃烧时直接加热烘箱室内的空气，使空气温度逐渐上

升从而烘干地毯。天然气燃烧会产生燃料废气，主要污染物为颗粒物、SO2、NOx。全厂

天然气技改工序主要有 2#背胶线烘干工序、3#背胶线烘干工序、1#高清数码印花线烘干

工序、2#高清数码印花线烘干工序、3#高清数码印花线烘干工序、1#背胶线烘干工序、

76DPI涂胶线烘干工序、76DPI印花线印花后烘干工序、76DPI印花线水洗后烘干工序、

加捻定型工序、PVC复合工序，技改完成后天然气产生的燃料废气与生产工序产生的污

染物非甲烷总烃，经活性炭吸附后由排气筒排出（DA003~DA007、DA010）。

（三）噪声

本项目噪声源主要是预切边机、切边切块机、针刺机等。其噪声值一般在 70～90dB

（A），项目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固定、底座减振等降噪措施、定期对生产设备维

护保养，避免运转异常噪声，以及厂区围墙隔声、绿化降噪等，使综合降噪处置后项目厂

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

（四）固体废物

项目原设危废仓 1处，位于厂区西北侧，面积约 200m2，封闭式；一般工业固废堆放

场 1处，位于厂区西北侧，面积 200m2，敞开式，其建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危险

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等法律法规要求。本技改项目一般固体废物、

危险废物暂存场所依托于现有工程。运营期产生的坯布切割边角料、不合格次品集中收集

后回用于生产；废包装材料经收集后委托漳州绿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废活性炭、废

润滑油、废润滑油桶、废液压油、废液压油桶等危险危废收集后委托厦门晖鸿环境资源科

技有限公司处理。废含油手套抹布分类收集后和生活垃圾一起由环卫统一清运。

（五）污染物排放总量

根据国家“十三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方案。“十三五”规划主要控制污染物

指标为原有的 CODcr、NH3-N、SO2、NOx 及新增四项指标 TN、TP、VOCs、烟粉尘，

根据国家总量控制要求，对全国实施重点行业工业烟粉尘总量控制，对总氮、总磷和挥发

性有机物（以下简称 VOCs）实施重点区域与重点行业相结合的总量控制，结合本次技改

项目，本次涉及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为 SO2、NOx、非甲烷总烃。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进行核算，项目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 1.755t/a；氮氧化物排放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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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113t/a；非甲烷总烃排放总量为 0.173t/a，能够满足项目环评核算总量（SO2：2t/a、

NOx：7.935t/a、非甲烷总烃 0.18t/a）。

因此，项目总量能够满足环评及其批复总量控制要求。

（六）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1）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项目已编制《诺奥（福建）环保家居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备案，备案

号为 350625-2022-009-L，并定期进行培训与演练、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隐患排查、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控措施隐患排查等。

①生产车间地面硬化内设截水沟，污水分流收集，集中收集导流至厂区自建污水处理

站处理；

②加强设备设施维护和作业环节的管理，定期维护电气设备、机泵等传动装置，避免

设配、设施短路造成火灾爆炸事故；

③视频监控，加强车间通风设施运行情况，24小时保持通风状态；

④周围应严禁烟火，杜绝吸烟；

⑤做好消防器材准备，配备足够的消防栓及灭火器，安排专人负责管理，配备必要的

防护用品，如：防毒面具、防护手套等。

（2）排污口规范化

公司在废气排放口监测断面设置了监测孔，并设置了规范化排污口标识牌。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1.废水

本次技改无生产废水产生，无新增员工废水，本次验收不进行废水监测。

2.废气

①有组织废气

根据 2024 年 3 月 26 日～30 日的验收监测结果，项目排气筒 DA001 颗粒物浓度为

4.1~6.9mg/m3，二氧化硫浓度为 5~8mg/m3，氮氧化物浓度为 ND~6mg/m3，非甲烷总烃浓

度为 1.32~1.8mg/m3，7烟气黑度＜1；项目排气筒 DA003颗粒物浓度为 3.3~6.2mg/m3，二

氧化硫浓度为 3~7mg/m3，氮氧化物浓度为 ND~4mg/m3，烟气黑度＜1；项目排气筒 DA004

颗粒物浓度为 1.5~3.3mg/m3，二氧化硫浓度为 3~5mg/m3，氮氧化物浓度为 5~12mg/m3，烟

气黑度＜1；项目排气筒 DA005颗粒物浓度为 3.2~4.2mg/m3，二氧化硫浓度为 4~8mg/m3，

氮氧化物浓度为 4~7mg/m3，烟气黑度＜1；项目排气筒 DA006颗粒物浓度为 3.4~5.1mg/m3，

二氧化硫浓度为 3~5mg/m3，氮氧化物浓度为 5~9mg/m3，烟气黑度＜1；项目排气筒 DA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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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物浓度为 4.7~6.2mg/m3，二氧化硫浓度为 4~6mg/m3，氮氧化物浓度为 4~7mg/m3，烟

气黑度＜1；项目排气筒 DA009颗粒物浓度为 2.6~4.0mg/m3，二氧化硫浓度为 3~6mg/m3，

氮氧化物浓度为 7~9mg/m3，烟气黑度＜1；项目排气筒 DA010颗粒物浓度为 3.8~4.2mg/m3，

折算浓度为 4.1~4.6mg/m3；二氧化硫未检出；氮氧化物浓度为 93~116mg/m3，折算浓度为

113~120mg/m3；烟气黑度＜1。

项目排气筒 DA001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能够满足《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DB35/1784-2018）表 1排放标准限值；颗粒物、林格曼黑度排放能够《工业炉窑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9078-1996)表 2干燥炉、窑二级排放标准限值；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排放能够满足《福建省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标准限值；排气筒 DA003~DA007、

DA009颗粒物、林格曼黑度排放能够满足《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9078-1996)

表 2干燥炉、窑二级排放标准限值；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能够满足《福建省工业炉窑

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标准限值；排气筒 DA010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林格曼

黑度排放能够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 2中新建燃气锅炉标

准限值。

②无组织废气

根据 2024年 3月 28日~29日对项目厂界无组织废气（非甲烷总烃、颗粒物）监测，

项目厂界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最大浓度为 1.21mg/m3；颗粒物无组织最大浓度为

0.178mg/m3；。厂界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浓度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 2 中排放限值，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能够满足《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

物排放标准》（DB35/1784-2018）表 3 企业边界监控点浓度限值。

根据 2024年 3月 28日~29日对项目厂区内监控点废气监测结果，项目非甲烷总烃厂

区内监控点最大浓度为 3.62mg/m3，厂区内监控点非甲烷总烃浓度能够满足《印刷行业挥

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5/1784-2018）表 2 厂区内监控点浓度限值。

3.厂界噪声

根据 2024年 3月 29日～30日两日的厂界噪声监测结果，项目厂界噪声排放能够满足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

五、工程项目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项目位于工业区内，没有造成生态破坏，试运行过程中废水、废气、厂界噪声达标排

放，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等。

六、验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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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中所规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对项目逐一对照核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及其批复的环保措施

得到落实，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同意通过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并按

验收管理程序予以公示。

七、后续要求

（1）公司应继续加强设备维护保证各项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转，进一步完善废水和废

气的规范化管理。

（2）加强污染源的日常监测工作，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并按程序上报环保行政

主管部门。

（3）严格规范固废管理，进一步完善固废的收集、分类和处置，做好固废的后续管

理处置。

七、验收人员信息

见附件。

诺奥（福建）环保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2024年 6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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